
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 公告 

 

2021年 2月 24日 

主旨：公告本所 109學年度「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」申

請事宜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申請資格：本所本國籍碩士生及博士生，但不包括延修生及在

職生。 

二、獎學金名額與金額：每一學年獎助兩名學生，每名新台幣貳萬

元整，並優先提供暑期實習機會。 

三、遴選辦法： 

1、以上學期學業成績及操性成績為遴選依據，平均成績皆 80

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；惟家境清寒學生學業成績平均

在 75分以上，操行成績 80分以上亦可申請。 

2、以家境清寒且有證明文件者，或同一學年未獲得其他獎學

金、公費符合資格者優先。 

3、學業成績相同時，以操行成績高者為優先。 

四、申請時間：110年 2月 26日(星期五)至 110年 3月 5日(星期五)。 

五、申請本獎學金應檢附下列文件： 

(一) 申請表如附件。 

(二) 學生證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。 

(三) 上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單（碩、博士班或大學）乙份。 

(四) 教授推薦函乙份。 

(五)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(如家境清寒證明文件)。 

 

 


